足球联赛报名须知
一、报名费用与保证金
（一）费用标准
1.1、报名费：每支参赛队伍2000元，用于赛事场地租赁、裁判聘请、赛事物料等基础运营支出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2、参赛保证金：每支参赛队伍2000元，用于赛事期间纪律约束与违规处罚抵扣。
3.3、缴纳要求：报名审核通过后，参赛队伍须在组委会通知的时限内完成报名费与保证金的缴纳，未按时缴纳的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。
（二）保证金管理规则
1.1、通用扣除规则
同一场次、同一队员的同一违规行为，仅适用对应最高梯度的保证金扣除标准，不重复扣除；同一场次、不同队员的多个违规行为，保证金扣除金额叠加计算；保证金扣除不影响赛事纪律处罚的执行，二者并行适用；本通知中未明确固定金额的保证金扣除事项，具体扣除金额由赛事组委会集体研究决定，单次扣除金额不超过队伍保证金总额。
2.2、补足规则
赛事期间，队伍保证金扣除后出现以下情形的，须按对应要求补足：
（1）单场比赛保证金扣除金额超过当前保证金余额的，涉事队伍须在赛后24小时内补足保证金至2000元；
（2）保证金扣除后余额不足500元的，队伍须在3个工作日内补足至2000元；上述情形同时触发的，按赛后24小时内补足的要求执行；未按要求补足的，暂停后续赛事参赛资格，直至补足为止；逾期超过3个工作日未补足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剩余赛事参赛资格，扣除全部剩余保证金。
3.3、具体扣除标准
（1）若参赛队伍顺利完赛，无缺席比赛、无违规违纪、无恶性事件等行为，赛事全部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，保证金将全额无息退还；
（2）参赛队伍缺席一场比赛，每场扣除保证金300元；累计缺席2场及以上的，扣除全部保证金，并取消该队剩余赛事参赛资格；
（3）比赛中，全队单场累计黄牌超过3张的，每超出1张扣除保证金100元；单张直接红牌扣除保证金300元，因两黄变一红的，扣除保证金200元且该2张黄牌不计入全队单场累计黄牌数量；
（4）参赛队伍/队员出现辱骂裁判、对手、观众，恶意犯规等一般违规行为，单次扣除保证金200-500元；
（5）参赛队伍不能保证队伍半数人以上参加赛事开幕式和闭幕式的，每少1人扣除保证金100元，因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无法出席的，须提前向组委会报备并获批准；
（6）参赛队伍/队员出现辱骂裁判、冲进场内扰乱赛事、围堵裁判、斗殴或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严重违规行为的，扣除涉事队伍保证金500-1000元，情节严重的，扣除该队伍全部保证金，同时取消涉事队员参赛资格及涉事队伍剩余赛事参赛资格，相关法律责任由涉事人员自行承担，情节严重的，通报其所在单位及行业主管部门。
4.4、退还流程
赛事全部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，组委会将公示各队伍保证金核算结果，公示期3个工作日；公示无异议后，队伍须提交保证金退还申请及对公收款账户信息，组委会将在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保证金无息退还。
二、赛事风险与保险保障
足球运动属于高强度对抗性体育运动，存在一定的人身意外伤害风险。参赛人员须确认自身身体健康，无不适宜高强度对抗运动的基础疾病，自愿承担赛事运动固有的正常风险。
（一）强制保险准入要求
所有参赛人员必须购买覆盖本次赛事全周期、包含足球运动赛事责任的足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意外伤害身故/伤残保额不得低于10万元，意外伤害医疗保额不得低于5万元，保险期间须完整覆盖组委会最终公布的赛事开赛日至结束日。未购买符合要求保险的人员，一律不得上场参赛；已由大连市律师协会统一购买赛事专项保险的参赛人员，核验保单后可不再另行购买；若大连市律师协会统一购买的赛事专项保险，保额未达到本通知要求的最低标准，参赛人员须自行购买补充保险补足差额，否则不得上场参赛；组委会将统一公布律协统购保险的保障范围、保额及理赔对接方式。
（二）安全保障与责任划分
1.1、组委会将全面履行赛事安全保障义务，包括协调场地急救保障、规范赛事执裁、核验参赛人员资格与保险、排查场地安全隐患等事宜；
2.2、参赛人员因自身过错、违规违纪、自愿参与运动产生的正常意外伤害，相关责任由本人及对应保险公司承担；因组委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的损害，组委会依法承担对应责任。
（三）肖像权授权
参赛人员报名参赛，即视为同意组委会无偿使用其在赛事期间的肖像、姓名、声音等，用于本次赛事的宣传推广、纪实报道、品牌传播等相关非商业用途，使用期限为永久。
三、报名材料提交规范
1.1、邮件主题统一命名为：【XX队报名】第二十二届律协足球联赛报名材料；
2.2、所有报名材料统一打包为一个压缩文件，命名与邮件主题一致，压缩包内按队伍基础信息、队员资质材料、保险凭证、参赛承诺书分文件夹整理；
3.3、报名表须同时提交可编辑Excel版，未按要求提交的，组委会有权要求队伍重新提交，逾期未重新提交的视为报名失败。
四、其他事项
1.1、本通知所指不可抗力，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、极端天气、政府政策管控、场地临时征用等无法预见、无法避免、无法克服的客观情况；
2.2、赛事举办期间，若遇不可抗力、政策调整等特殊情况，组委会有权对赛事赛程、赛制、举办方式等进行调整、延期或终止，相关安排将提前通知各参赛队伍；
3.3、赛事延期的，已缴纳的报名费、保证金不予退还，顺延至延期后的赛事使用；
4.4、赛事开赛之前终止的，组委会将全额无息退还所有参赛队伍的报名费、保证金；
5.5、赛事开赛中途终止的，组委会将根据赛事已完成进度，按比例退还剩余部分报名费，保证金按实际完赛情况核算后退还；
6.6、赛事调整、终止时，已完成的比赛成绩均为有效成绩；
7.7、诚邀各律师事务所、相关企业单位对本次赛事进行赞助合作，具体合作方式可与组委会孙宇航对接商议，组委会将对赞助单位予以赛事全程鸣谢及宣传；
8.8、本赛事未尽事宜，由赛事组委会在主办单位授权范围内进行解释。

